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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士林國民中學學生定期評量作業流程 

 103.11.4 課發會決議訂定 

111.9.19 課發會決議修訂 

112.3.9 課發會決議修訂 

1、 依據「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定期評量紙筆測驗作業要點」及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

評量補充規定訂定本作業規定。為使定期評量紙筆測驗合乎評量之專業性、價值性、公平

性、公正性，落實學習領域定期評量之審題機制，特訂定本作業規定。 

2、 每學期至多實施 3 次定期評量。  

3、 本校教師應秉持專業，命題應避免牽涉政治立場、族群、宗教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內

涵與精神及其他社會上依據教學計畫之進度範圍設計評量試題，命題內容應兼顧知識、理

解、應用、分析、綜合、評鑑等層面，並不得採用出版商之試卷，若參考其他命題資料，應

予以轉化，不得原文照錄。 

4、 有爭議性之題目，以維護試題品質與適當性。 

5、 凡參與定期評量作業之教職員，應嚴守評量之安全防護及保密工作，不得有洩題之行

為，並應遵守迴避原則：依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，教師及職員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之四親

等內血親，或三親等內之姻親，或曾有此關係者為本校學生時，應避免接觸本流程第五點相

關業務，免生疑義。 

6、 本作業流程，包含命題、繳交試題、審閱、印製、發卷、收卷、閱卷、成績統計等項

目。 

◎紙筆測驗定期評量作業流程圖： 

 

命題說明： 

1.學期初於各領域會議中討論，遵守迴避原則排定各次命題教師，名單提交教務處彙辦，命

題老師之身分應予保密，防止各種可能發生的困擾。 

2.教學組於定期評量 21 日以前發放命題通知，老師應依據課程目標、依教學計劃之進度範

圍並兼顧難易度及鑑別度，考量考試時間審慎出題，避免與考古題雷同。 

3.命題內容應參照評量準則之規定，兼具知識、理解、應用、分析、綜合、評鑑等層面。 

4.命題時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參考書或題庫光碟中之試題、或採用考古題。 

5.使用個人電腦，應有保密措施，若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出題，離開電腦前，應確認試題檔案

全部清除。 

6.老師命題應妥善保管命題資料，勿儲存於公用電腦或磁碟或任意暴露或置放於他人可以取

得之處，以防試題外洩，如有須銷毀者，教務處備有碎紙機可供利用，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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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保密之責。 

7.命題教師應於定期評量 14 日以前，將題目交付審題，並檢附雙向細目表、完整試題及解

答，審題後如有須修改應立即修正確認無誤。 

審題說明：  

1.審題時應就命題原則審查：範圍應符合教學進度、注意項序、配分、標頭、字體等，避免

錯誤文字敘述應清楚，力求選項完整無誤，避免錯別字判斷題目內容的難易度是否適當附圖

是否清晰易判讀，且配合題意。 

2.對於有疑慮之試題，應請命題老師修正，若發現有爭議性的題目，而命題教師與審題教師

均無法取得共識時，得提交領域召集人進行複閱，且教務處保有最後審核修訂權，確認修訂

後始得印製試卷，以維護學生權益。 

3.審題老師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，並於定期評量 10 日以前完成全部審題程序

後，填寫審題意見流程表交教務處留存。 

試題繳交說明： 

1.試題應由命題老師於定期評量 7 日以前，親自將試題、解答及電子檔，繳交至教務處承辦

人收存保管。承辦人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 

印製說明： 

1.試卷印製時，禁止他人進入油印室。印卷者製版時須注意版面完整清晰，印製後版紙膜資

料及廢卷立即銷毀，避免他人取得。試卷印妥隨即裝袋封存。 

2.試卷印製者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。 

檢閱、修正說明： 

印製後的試卷抽樣交命題教師再檢視確認一次是否有印刷不清、版面不對…等或是試題內容

(含答案卷內選項、題號等)有須修正的，製作更正通知附於卷袋內。 

保管說明： 

學校專人專櫃統一保管，並做好安全措施。 

發卷說明： 

1.每節考前 20 分鐘(視情況調整)，取出試卷。 

2.由監考老師親至教務處領卷處領取試卷。 

收卷說明： 

1.請監考老師確實清點答案卷(卡)數是否收齊無誤，詳填卷袋封面試場紀錄 

2.監考老師務必親自交至教務處註冊組收卷處。 

閱卷說明： 

1.依公平公正原則批閱、電腦閱卷。 

2.閱卷後，應登記分數並作評量之後續處理。 

成績統計結果應用： 

1.評量結果提供老師檢核教學過程與方法，作為教學計畫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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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評量結果提供老師作為了解學生能力與個別差異的參考依據。 

3.老師可依評量過程及結果，指導學生調整學習目標與方式。 

4.各項評量結果，可提供各領域研究會，作為改進教學之依據。 



臺北市立士林國中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 

     科    年級第   次 定考命題、審題流程表 

本人遵守命題原則，未完全引用坊間題庫、他校及本校考古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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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未超出考試教材範圍 

□ 題意清晰 

□ 題目正確未有爭議 

□ 各項分數分配適當 

□ 題數適當 

□ 題型適當 

□ 字體大小適當 

□ 圖表清晰 

□ 所附答案完全正確 

□ 試題符合「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教

科書性別平等教育檢視指標規定之

性別平等原則」 

□ 試題避免涉及有關政治立場、族群

或其他社會上有爭議議題 

□ 其他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超出範圍部分已建議修改 

□ 題意不清楚部分已建議修改 

□ 錯誤部分已建議修改 

□ 配分不當之處已建議修改 

□ 題數過多或過少已建議修改 

□ 不適當之題型已建議修改 

□ 字體不適當已建議修改 

□ 圖表不清楚部分已建議修改 

□ 答案有疑慮處已建議修改 

□ 其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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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承辦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

 

   

收卷日期： 

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